奖励初评证明

兹证明，xxx，男/女，学号xxx，身份证号xxxx，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xx级xx专业xx研究生。该生于202x-202x学年初步评定“xxxxxx”荣誉称号，目前处于公示阶段，预计将于公示期结束并通过学校审核、公示后获得该奖励。

特此说明。

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
202x年x月x日

 注：
1、 此证明仅可用于证明综合素质测评期间政府管理学院初评通过、但证书尚未颁发的校级奖励。其他个人奖励证明可前往新太阳学生活动中心一层自助打印机获取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奖励名称请填写完整，例如北京大学三好学生标兵（而非三好标兵），北京大学社会工作奖/学习优秀奖/优秀科研奖（而非单项奖）。
3、 此证明盖章生效，需填写完毕后联系学生工作办公室康稼禾老师（廖凯原楼105）审核盖章。

